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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宝利沥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宝利沥青股份有限公司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关于进一步改革和完

善新股发行体制的指导意见》以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

Ａ

股）并拟在创业板上市，本次初步询价和网下发行均采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请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认真阅读本

公告。 关于网下发行电子化的详细内容，请查阅深交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公布的《深圳市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电子化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

重要提示
１

、江苏宝利沥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利沥青”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３４

号”文核准。 宝利沥青的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１３５

，该代码同时适用于本次发

行的初步询价及网上、网下申购。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下发行占本次最终发行

数量的

２０％

，即

４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网上申购日为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参与申购的投资者须为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

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发行人及保

荐人（主承销商）提醒投资者申购前确认是否具备创业板投资资格。

４

、询价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时，其管理的配售对象为报价主体，由询价对象代为报价。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已完成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方可参与初

步询价，但下述情况除外：

（

１

）与发行人或保荐人（主承销商）之间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控股关系的询价对象管理

的配售对象；

（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

５

、配售对象参与初步询价报价时，须同时申报申购价格和申购数量。 申报价格不低于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对应的报价部分为有效报价。 申报价格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报

价部分为无效报价，将不能参与网下申购。

６

、初步询价时，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

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４００

万股，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相互独立，同时每一档申

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１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

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７

、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

报价的配售对象，无论是否有效报价，均不能参与网上发行。

８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以累计投标的方式，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及

未来成长性、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同时确定可参与网

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名单及有效申购数量。

９

、初步询价中，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应为网下申购阶段实际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

１０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参与网下申购时，须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的乘积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 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配

售对象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发行人与广发证券将视其为违约，违

约情况将报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１１

、广发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现场推介。 只有符合《证券发行与承

销管理办法》要求的询价对象方可参加路演推介，路演推介的具体安排见本公告“二、初步

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请有意向参与的询价对象及配售对象自主选择在深圳、上海或北

京参加现场推介会。

１２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配售对象。 配售对象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未参与初步询价

或者参与初步询价但未提供有效报价的询价对象，不得参加网下申购和配售。 参与初步询

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

账号等）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信息为准，因

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配售对象自负。

１３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报价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

３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其他时间的报价将视作无效。

１４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初步询价结束后，提供有效申报的询价对象不足

２０

家；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就发行价格未取得一致；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

次网下发行数量

４００

万股。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

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

１５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和网上发行将同步进行。 具体时间为：网下发行的申购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Ｔ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网上发行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Ｔ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敬请投资者注意。

１６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的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

一般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

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

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

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ａｏｌｉｊｔ．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江苏宝利沥青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于同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和《证券日报》。

一
、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

周一
）

刊登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

Ｔ－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周二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深圳
）

Ｔ－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周三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上海
）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周四
）

初步询价
（

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
）

及现场推介
（

北京
）

初步询价截止日
（

１５

：

００

截止
）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

周五
）

确定发行价格
、

可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
名单及有效申报数量
刊登

《

网上路演公告
》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

周一
）

刊登
《

发行公告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

网上路演
（

中小企业路演网
，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Ｔ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

周二
）

网下申购缴款日
（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有效到账时间
１５

：

００

之前
）

网上发行申购日
（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Ｔ＋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

周三
）

网下
、

网上申购资金验资

Ｔ＋２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
（

周四
）

刊登
《

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

网上中签率公告
》

网下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摇号抽签

Ｔ＋３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
（

周五
）

刊登
《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网上申购资金解冻
、

网上申购多余款项退还
注：

１

、上述日期为工作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

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２

、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无

法正常使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询价对象或配售对象及

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二
、

初步询价和推介的具体安排
广发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负责组织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路演推

介工作。

１

、路演推介安排

发行人及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在深圳、上海和北京向询价对象进行路演推介。 具体安排如下：

推介日期 推介时间 推介地点 地址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

Ｔ－５

日
，

周二
）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深圳马哥孛罗好日子酒店
２

楼马哥孛罗
Ｂ

厅
深圳市福田中心区
福华一路

２８

号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Ｔ－４

日
，

周三
）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上海紫金山酒店
４

楼紫玉
Ａ

厅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
方路

７７８

号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Ｔ－３

日
，

周四
）

０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北京金融街威斯汀酒店
２

楼聚宝
２

厅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
街乙

９

号
２

、初步询价安排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

１

）配售对象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 参与初步询价报价的配售对象相关信息

（包括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代码及名称、银行收付款账户名称和账号等）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信息为准，因询价对象、配售对象信息

填报与备案信息不一致所致后果由询价对象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自负。 配售对象的托管席

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

有误，请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

人（主承销商）联系。

（

２

）本次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 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必须在上述时间内由其所属询价对象通过深交所网

下发行电子平台提交报价，申报申购价格及申购数量。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可以最多申报三

档申购价格，申报价格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各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相互独立，各

档申购价格对应的申购数量之和不得超过网下发行量，即

４００

万股，同时每一档申购价格

对应的申购数量不低于网下发行最低申购量，即

１００

万股，且申购数量超过

１００

万股的，超

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

申报申购数量及申购价格时应注意：

①

每一配售对象最多可填写三档申购价格；

②

假设某一配售对象填写了三档申购价格分别是

Ｐ１

、

Ｐ２

、

Ｐ３

，且

Ｐ１＞Ｐ２＞Ｐ３

，对应的申购

数量分别为

Ｑ１

、

Ｑ２

、

Ｑ３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Ｐ

，则若

Ｐ＞ Ｐ１

，则该配售对象不能参与网

下发行；若

Ｐ１≥Ｐ＞ Ｐ２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

；若

Ｐ２≥Ｐ＞Ｐ３

，则该配

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数量为

Ｑ１＋Ｑ２

；若

Ｐ３≥Ｐ

，则该配售对象可以参与网下申购的

数量为

Ｑ１＋Ｑ２＋Ｑ３

。

（

３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三
、

发行人和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１

、发行人：江苏宝利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江苏省江阴市云亭镇工业园区

电 话：

０５１０－８６０１７００８

传 真：

０５１０－８６１５８８８０

联 系 人：陈永勤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住 所：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

１８３－１８７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４３０１－４３１６

房）

电 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６７５

、

６９１

传 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５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
：

江苏宝利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江苏宝利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江苏宝利沥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宝利沥青”、“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１３３４

号”文核准，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及附件披

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中国资本证券

网，网址

ｗｗｗ．ｃｃｓｔｏｃｋ．ｃｎ

）和发行人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ｂａｏｌｉｊｔ．ｃｎ／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发行股数 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网下向询价对象

（

配售对象
）

询价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帐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

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
规定

》

及实施办法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的自然人
（

国家法律
、

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

其他发行重要日期安排详见今日本报刊登的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发行人联系地址 江苏省江阴市云亭镇工业园区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６０１７００８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地址 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转
３８３

发行人
：

江苏宝利沥青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７

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警惕冒用摩根士丹利的名义进行基金销售的提示公告

敬启者
：

近日，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获悉并查实，有网

站（

www.morganstanleyae.com, www.morganstanley-ae.com,

以下简称“该网站”）以本

公司外方股东“摩根士丹利”的名义向中国大陆的投资者推广发售所谓“新锐基金

计划”（

MS AE FUND

），并提供网上交易平台。 虽然该网站并未直接使用本公司的

法定名称“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但在其“规划投资”、“找到属于自

己的投资”、“投资基金流程”、“投资基金费用”等栏目中或完全、或大量抄袭本公司

官方网站中的文字，在产品推广等页面提及本公司旗下基金，一度在“网站业务平

台”中列明本公司的名称并链接到本公司官方网站，严重误导投资者，容易使投资

者误认为本公司及本公司外方股东与该网站存在较高程度的联系。

针对以上情况，且经与摩根士丹利核实，本公司郑重公告如下：

一、该网站不是摩根士丹利名下注册的网站，纯属非法盗用摩根士丹利名义。

二、本公司的法定名称为“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方网址是

http://www.msfunds.com.cn

，全国统一客服邮件地址是

msservice@service.msfunds.com.

cn

，全国统一客服号为：

400-8888-668

。 本公司与该网站之间无任何实际控制、关

联、委托代理和合作等关系。

三、本公司严格依法开展证券投资基金业务，从未设立、从未授权设立、或与任

何其他机构或个人合作设立所谓“新锐基金计划”。

四、本公司及旗下证券投资基金的有关信息以法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本公司网站上的公告文件）为准，敬请投资者留

意和仔细辨别。

五、本公司强烈谴责任何仿冒本公司名义、损害本公司名誉、欺骗投资者的非

法行为，并保留进一步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

六、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请务必提高警惕，切勿相信此类非法网站，切勿

轻易透露个人信用信息或盲目支付任何可疑费用， 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自身财产安

全。 如您发现存在上述仿冒情况的任何网站或个人，或接到此类电子邮件、短信或电

话等异常情况，请直接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668

进行核实、举报。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9

月
27

日

股票简称
：

蓉胜超微 股票代码
：

002141

编号
：

2010-050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一、重组工作进展

2010

年

6

月

22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2010

年

6

月

24

日，本公司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告了《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预案》。

本公司和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 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相关的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等工作正在进行。 待上述工作完成后，本

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 公告重大资产重

组报告书，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履行相应的法律

程序。

二、特别提示

1

、本公司在发出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通知之前，董事

会每隔

30

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最新进展情况予以公告。

2

、截至本公告日，未发现可能导致本公司董事会或交易对方撤销、中止本

次重组方案或者对本次重组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3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以下批准或核准方可实施：（

1

）需获得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部门对上海新宝山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参与本次重组事项的批准；（

2

）

召开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3

）公司股东大

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批准；（

4

）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为的核

准。

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本公司将就该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蓉胜超微线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9

月
21

日

股票简称
：

宁波港 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０１８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Ｎｉｎｇｂｏ 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路301号）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发行人
”）

及全体董事
、

监
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
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
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
书全文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均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
司的股份

，

并承诺将严格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
、

法规关于公司董事
、

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及锁定的有关规定

。

如无特别说明
，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
、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

并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

《

股票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指引
》

编制而成
，

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
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

Ａ

股
）

上市的基本情况
。

二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

简称
“

本次发行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０

］

９９１

号文核准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
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

三
、

本公司
Ａ

股股票上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

２０１０

］

２５

号文批准
，

证券简称
“

宁波港
”，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０１８

”；

其中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起上市交易
。

四
、

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１

、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

上市时间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３

、

股票简称
：

宁波港
４

、

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０１８

５

、

Ａ

股发行后总股本
：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６

、

本次
Ａ

股公开发行的股份数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７

、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

１

）

本公司控股股东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

自本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

２

）

本公司股东招商局国际码头
（

宁波
）

有限公司
、

中信港口投资有限公
司

、

宁波宁兴
（

集团
）

有限公司
、

宁波交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宁波开发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

、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

舟山港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
：

自本
公司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

也不由本公司收购该部分股份
；

（

３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

财企
［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

的有关规定
，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时
，

由本公
司国有股股东

（

除招商局国际码头
（

宁波
）

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股东均为国有股
股东

）

转由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持有的本公司国有股
，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将继承原国有股东的禁售期义务

。

８

、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
：

本次发行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的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锁定期为
３

个月
，

锁定期自本次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的股票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计算

。

９

、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

本次发行中网上资金申购
发行的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

１０

、

股票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１

、

上市保荐人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１

、

中文名称
：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简称

：

宁波港
２

、

英文名称
：

Ｎｉｎｇｂｏ Ｐｏｒｔ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英文简称
：

ＮＢＰ

３

、

注册资本
：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

本次发行前
）

４

、

法定代表人
：

李令红

５

、

住所
：

宁波市北仑区明州路
３０１

号
６

、

经营范围
：

码头开发经营
、

管理
；

港口货物的装卸
、

堆存
、

仓储
、

包装
、

灌装
；

集装箱拆
拼箱

、

清洗
、

修理
、

制造
、

租赁
；

在港区内从事货物驳运
，

国际货运代理
；

铁路货
物运输代理

，

铁路工程承建
，

铁路设备维修
；

港口拖轮经营
；

自有场地
、

船舶
、

设
备

、

设施及自有房屋租赁
；

港口信息
、

技术咨询服务
；

环境监测
；

口岸物流信息
服务

；

港口起重
、

运输
、

装卸机械的制造
、

安装
、

维修
；

水电
、

管道的安装
、

维修
；

船舶港口服务业务经营
；

蒸汽供应
；

危险化学品储存
（

限分支机构持证经营
，

限
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批准证书和危险货物港口作业认可批准品种

）；

危险货物
港口作业

（

限分支机构持证经营
）；

生活饮用水制水
、

供水
（

卫生许可证有效期
限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非生活饮用水供应
；

港区供水
、

供电
；

港口旅客运输服务
经营

；

国内陆路货运代理
、

小件行李寄存
；

货物车船联托运
、

装卸搬运服务
；

自
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制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
除外

；

劳务服务
；

物业管理
；

工程项目管理
；

工程招标及代理
；

工程造价咨询
；

工
程技术咨询

；

工程预算审计
；

港务工程技术的开发
、

研究
、

咨询服务
７

、

主营业务
：

集装箱装卸及相关业务
、

铁矿石装卸及相关业务
、

原油装卸
及相关业务

、

其他货物装卸及相关业务
、

综合物流及其他业务
８

、

所属行业
：

港口业
９

、

电话号码
：

０５７４－２７６８ ７７８４

、

０５７４－２７６８ ７１３７

、

０５７４－２７６８ ６１５１

１０

、

传真号码
：

０５７４－２７６８ ７００１

１１

、

互联网网址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ｎｂｐｏｒｔ．ｃｏｍ．ｃｎ

１２

、

电子信箱
：

ｉｒｄ＠ｎｂｐｏｒｔ．ｃｏｍ．ｃｎ

１３

、

董事会秘书
：

黄卫平
１４

、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情况
（

１

）

董事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情况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是否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
李令红 董事长 否
闻建耀 副董事长 否
吴金坤 董事

、

总裁 否
蔡申康 董事

、

副总裁 否
宫黎明 董事

、

副总裁 否
戴敏伟 董事

、

副总裁
、

财务总监 否
肖志岳 董事 否
苏新刚 董事 否
谢企华 独立董事 否
邱礹 独立董事 否
宋海良 独立董事 否
潘昭国 独立董事 否

（

２

）

监事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情况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是否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
黄绍棣 监事会主席

（

股东监事
）

否
吕力群 监事会副主席

（

股东监事
）

否
周华 股东监事 否
杨安祥 职工监事 否
金建华 职工监事 否

（

３

）

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情况
姓名 在本公司任职 是否持有本公司股票

、

债券
吴金坤 董事

、

总裁 否
蔡申康 董事

、

副总裁 否
宫黎明 董事

、

副总裁 否
戴敏伟 董事

、

副总裁
、

财务总监 否
童孟达 总经济师 否
向坚刚 副总裁 否
陈国荣 副总裁 否
黄卫平 董事会秘书 否

二
、

控股股东情况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为宁波港集团

。

宁波港集团的前身为宁波港务管理局
，

成立于
１９７９

年
，

直属交通运输部
；

１９８７

年更名为宁波港务局
；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
，

根
据宁波市人民政府

《

关于同意成立宁波港集团有限公司的批复
》（

甬政发
［

２００４

］

２３

号
），

以宁波港务局的全部资产和企业为主体组建宁波港集团
，

公司类型为
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６

日
，

宁波市工商局向宁波港集团核发
《

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

注册号
３３０２００１００２７５８

），

宁波港集团依法成立
。

宁波港集团目
前的注册资本为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千元
，

注册地为宁波市江东区昌乐路
２６６

号宁波国际
航运服务中心九楼

，

法定代表人为李令红
。

经营范围
：

港口经营管理
，

引水领
航

，

拖驳船
，

码头租赁
，

装卸搬运
，

船舶代理
，

仓储
，

船舶电讯服务
，

港口铁路施
工

，

港口机械
、

集装箱维修
，

港口工程设计与监理
，

船舶垃圾清理
。

本公司设立后
，

宁波港集团的主要业务为股权管理
、

港口铁路施工
、

环境
监测工作和物业管理等

。

三
、

股东情况
（

一
）

本次
Ａ

股发行前后
，

本公司的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宁波港集团
（

ＳＳ

）

９

，

７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９

，

５２９

，

７２５

，

１５８ ７４．４５

招商局码头
（

宁波
）

５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５．４０ ５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５

中信港投
（

ＳＳ

）

１９４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１９０

，

５９４

，

５０３ １．４９

宁波宁兴
（

ＳＳ

）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５

，

８８５

，

８３５ ０．８３

宁波交投
（

ＳＳ

）

１０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５

，

８８５

，

８３５ ０．８３

宁波开投
（

ＳＳ

）

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０ ３１

，

７６５

，

７５１ ０．２５

宁波城投
（

ＳＳ

）

３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０ ３１

，

７６５

，

７５１ ０．２５

舟山港务
（

ＳＳ

）

２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２０ ２１

，

１７７

，

１６７ ０．１６

社会公众股
－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 － －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合计
１０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

ＳＳ

是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ｅｒ

的缩写
，

表示国有股股东
。

根据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

财企
［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

的有关规定
，

经宁波市国资委以
《

关于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首发上市
１０％

国有股划转全国社保基金会有关问题的批复
》（

甬国资产
［

２００９

］

４６

号
），

在本次发行并上市时
，

本公司国有股股东宁波港集团
、

中信港投
、

宁波宁兴
、

宁波交投
、

宁波开投
、

宁波城投和舟山港务将履行国有股减持义务
，

上述股东分别将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１９０

，

２７４

，

８４２

股
、

３

，

８０５

，

４９７

股
、

２

，

１１４

，

１６５

股
、

２

，

１１４

，

１６５

股
、

６３４

，

２４９

股
、

６３４

，

２４９

股和
４２２

，

８３３

股划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
会

。

（

二
）

本次发行后
、

上市前十大
Ａ

股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账户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

％

）

１

宁波港集团
（

ＳＳ

）

９

，

５２９

，

７２５

，

１５８ ７４．４５

２

招商局码头
（

宁波
）

５８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４．５５

３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４

中信港投
（

ＳＳ

）

１９０

，

５９４

，

５０３ １．４９

５

宁波宁兴
（

ＳＳ

）

１０５

，

８８５

，

８３５ ０．８３

６

宁波交投
（

ＳＳ

）

１０５

，

８８５

，

８３５ ０．８３

７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９３

，

１８３

，

１５９ ０．７３

８

中国建设银行
－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４

，

７２７

，

９０５ ０．３５

９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

中
国工商银行 ３７

，

３４１

，

２５４ ０．２９

１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
金计划

－

工行 ３７

，

３３７

，

２５４ ０．２９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
、

发行数量
：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
、

发行价格
：

３．７０

元
／

股
三

、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发行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

其中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
９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１

，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四
、

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１

、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７

，

４００

，

０００

千元
。

２

、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
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验字
（

２０１０

）

第
２４４

号验资报告
。

五
、

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
、

每股发行费用
１

、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１８７

，

０１８

千元
，

其中
：

承销费用和保荐费用
１５０

，

５９０

千元
、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０

，

７７０

千元
、

评估费用
５

，

７００

千元
、

律师费用
１０

，

３００

千元
、

信息披露费用
４

，

２５０

千元
、

发行手续费用
７０

千元
、

股份托管登记费用
１

，

７３０

千元
、

印花税
３

，

６０８

千元
。

２

、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０９

元
。

六
、

募集资金净额
：

７

，

２１２

，

９８２

千元
。

七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１．７３

元
（

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加上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八
、

发行后每股收益
：

０．１３

元
（

按照
２００９

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本公司将在募集资
金到账后两周内与保荐机构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专户开户银行签订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并在该协议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公开披
露该协议的主要内容

。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
，

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
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

具体如下
：

１

、

本公司主营业务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

２

、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３

、

本公司原材料采购价格
、

产品销售价格和工程承包合同价格未发生重
大变化

。

４

、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

５

、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

６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
（

或股权
）

购买
、

出售及置换
。

７

、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

８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

９

、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
、

仲裁事项
。

１０

、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

１１

、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

１２

、

本公司在本次发行的同时
，

正在积极寻求
Ｈ

股发行
。

Ｈ

股能否发行成功
及发行时间取决于境内外监管机构的审批

、

市场走势
、

投资者信心
、

Ａ

股发行价
格等多种因素

，

本公司不能保证
Ｈ

股发行必然成功
。

本次发行不以
Ｈ

股发行计
划实施为前提或受其影响

。

１３

、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六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人基本情况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唐新宇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６２２ ９０００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６５７ ８９６４

保荐代表人
：

田劲
、

陈为
二

、

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认为

，

发行人申请其
Ａ

股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及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国家法
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发行人
Ａ

股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中银
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推荐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

。

发行人：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0年9月27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